上海电力大学“光力科技奖教金”评选标准
为加强我校内涵建设，推进“教师质量提升工程”，根据光力科技集团捐赠意向和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“上海电力大学光力科技奖教金评选标准”。
1、 适用范围
由光力科技集团设立的上海电力大学 “光力科技奖教金”。
2、 评选标准
进校工作2年以上的教师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立德树人、为人师表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二：
（1）积极下企业实习、实践，累计有6个月以上的产学研践习经历；近三年，在与企业、科研院所等部门进行产学研合作中成效显著，获批专利或发表相关论文；
（2）能够将产学研合作项目中积累的知识、经验融入到教学中，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，教学效果显著，近三年在“学生评教”中学院排名前20%；
（3）近三年，通过产学研合作，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科研项目、学科竞赛等，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；积极指导学生就业创业，成绩突出，并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；
（4）近三年，积极参与校院实验室建设和实验、实践教学，主持或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3）参与校级及以上与实践相关教改项目，并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。
进校工作3年以上的管理工作者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思想修养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二：
（1）热爱本职工作，热情服务在校师生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；
（2）近三年，教职工年终考核成绩至少一次为优秀，或获得校级及以上表彰和荣誉；
（3）在学校重大工作或专项工作中，认真负责，表现突出，做出贡献；
（4）近三年，积极开展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，主持校级及以上课题或公开发表相关研究论文。
3、 评选管理
1.“上海电力大学光力科技奖教金”每年评选一次，评选工作严格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。
2.由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日常管理和评选工作。
4、 附则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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